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
师教培养〔2019〕26 号

在线开放课程上线运行实施细则

根据北京师范大学《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》（师

校发[2017]17 号），教务部制定了《在线开放课程上线运行实施

细则》，请各单位按此细则规范相关工作。

一、在线开放课程上线程序

目前，学校与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在线、智慧树网、北京

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等四个全国性公开课程平台签署了在线开

放课程合作与服务协议（详见附件），我校教师可自主选择上述

平台开展课程上线工作，由于在线开放课程上线不排他，同一门

课程可在不同平台同时或先后上线。

教师按所选平台协议条款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经部院系审核、

签字盖章后，交至教务部培养办公室工作人员审核，审核通过签

章后方可交至平台工作人员。不经学校审核而上线的课程，其权

益不受学校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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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线开放课程运行要求

在线开放课程上线后，课程团队应对课程在线教学质量和建

设水平负责：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学支持服务和指导，如发布

课程公告、章节的学习进度显示、单元测试提交提醒、论坛管理

与答疑、结课成绩认定等；定期对课程进行更新、完善，持续提

升课程建设和应用水平。

三、在线开放课程运行保障

我校教师主讲的在线开放课程前两次运行时，学校认定其双

倍工作量，之后正常计算其工作量；课程运行所需助教由教学主

管部门单独支持（不占各单位指标）。

教师实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运行工作中取得的成果，纳入

相应的评优、评选申报工作；取得标志性成果的，纳入我校相应

的教学业绩奖励政策体系，如获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项

目，免予审核，直接认定为优秀校级教改项目，纳入学校教学业

绩奖励政策体系给予奖励。

附件

1.《在线开放课程开设登记表》（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用）

2.《供课协议》（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平台用）

3.《学堂上线 MOOC 合作协议附件》（学堂在线平台用）

4.《共享课程新课开课申报确认函》（智慧树网平台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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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部

2019 年 3 月 21 日


